
2020 年石河子大学医学院（塔里木大学）分院 

面向内地高校毕业生招聘公告 
 

一、学院简介 

石河子大学医学院（塔里木大学）分院成立于 2018 年，是由新疆生产建

设兵团批准，石河子大学与塔里木大学采取合作办学的方式组建而成的医学

院校。 

分院校区设在新疆阿拉尔市塔里木大学，是南疆唯一的招收医学本科专

业的院校。分院现有专、兼职教师 112 人，其中“全国教育先进工作者”1人，

兵团学术技术带头人 1 人，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2 人，研究生导师 3 人。

附属医院 1所，教学实习基地 14所；开设有临床医学、预防医学 2个本、专

科专业。 

分院秉承“立足兵团、服务新疆、面向全国、辐射中亚”的办学定位，

彰显“用胡杨精神育人、为兴疆固边服务”的办学特色，坚持培养适应区域

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应用型医学人才。 

二、招聘岗位 

单位 招聘

人数 
岗位 学历层次 需求专业 备注 

石河子大

学医学院

（塔里木

大学）分院 

15 名 教师岗 硕士及以上 医学或相关专业 医学专业优先 

5 名 教师岗 硕士及以上 医学专业  

10 名 教师岗 硕士及以上 预防医学或医学 

专业 

环境卫生学、职业卫生与职

业医学、儿少卫生/妇幼卫

生保健学、流行病与卫生统

计学专业优先 

    注：博士、硕士均须具备毕业证和学位证,实行聘任制管理，首次聘期为 8年。 

    三、招聘人才政策 

    （一）石河子大学医学院（塔里木大学）分院执行招聘人才政策：  

    博士研究生安家费 60-80 万元（按合同期逐年发放），科研启动金 20万



元，试用期满，考核合格聘为副教授，并作为专业带头人进行培养； 

    硕士研究生（医学类）安家费 15万元（按合同期逐年发放），科研启动

金 5万元，试用期满，考核合格聘为讲师； 

    硕士研究生（非医学类）安家费 10万元（按合同期逐年发放），科研启

动金 5万元，试用期满，考核合格聘为讲师。 

    以上人员塔里木大学提供周转房。 

    四、报考条件和招聘对象 

  （一）报考条件 

    1.遵守宪法和法律，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，反对民族分裂和非法

宗教活动；未受到任何组织处理，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行和正常履行职责的身

体条件。 

  2.热爱教育事业，愿为新疆、兵团事业贡献聪明才智，有强烈的责任感

和奉献精神。 

  3.符合招聘岗位年龄要求。博士学历人员年龄不超过 45周岁（1974 年

10 月 1日及以后出生），硕士学历人员年龄不超过 35周岁（1984 年 10 月 1

日及以后出生），个别岗位年龄要求以招聘公告为准。 

  4.应聘者应具备招聘岗位所公布的学历并取得相应学位；海外留学归国

人员需取得国家教育部留学认证；少数民族中民考民或双语应聘人员须同时

提供 MHK 四级乙等、普通话水平测试二级乙等及以上合格证书。 

  （二）招聘对象 

  1.符合招聘条件的内地高校和石河子大学、塔里木大学的应届、往届毕

业生（应届生毕业时间截止为 2020 年 7月 31 日）。 

  2.专业及相关要求与招聘计划内容相符。 

  3.具有博士学历且有高级职称者适当放宽条件，采取“一人一议”的方

式考核聘用。 

  （三）下列人员不得报考 

  1.高校在读博士、本年度已考取国家统招博士及疆内公务员或事业单位

在编人员不在此次招聘范围内。 



  2.已在国家机关、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在编在册正式工作人员，单位不同

意与应聘人员解除人事关系（聘用合同关系）的。 

  3.第一学历为成人教育、职业教育和民办教育的毕业生不在此次招聘范

围内。 

  4.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和曾被开除公职的人员，以及法律规定

不得聘用为事业单位的其他情形的人员。 

  5.受到党纪政纪处分期限未满或者正在接受纪律审查的人员。 

  6.处于刑事处罚期间或者正在接受司法调查尚未做出结论的人员。 

  7.在公务员、事业单位招考中被认定有作弊行为且不得报考的人员。 

  8.现役军人。 

9.法律、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的其他情形。 

五、招聘工作安排 

（一） 网上报名、资格初审 

2019 年 10 月 14 日（星期一）10:00—10 月 28 日（星期一）18:00，应

聘人员结合自身实际，只能选报一个岗位，务必写清楚报考的学院和岗位名

称。应聘者请在报名期间将《报名表》、简历、获奖证书、学历学位证书、

科研学术成果等相关材料以压缩包形式发至邮箱 1530854465@qq.com，邮件主

题命名为：姓名+报考单位+报考岗位专业，同时加入招聘工作 QQ 群： 

145441285。   

  （二）资格复审、心理测试 

1.资格复审：通过资格初审的应聘人员于 11 月 7 日（星期四）

10:00—18:00 携带相关材料（有效居民身份证原件、学历（学位）证书原件

（学信网学历证明）、个人简历一式八份）至我院杏 5 楼 306 室进行资格复

审。国有企事业单位在职人员报考的，资格复审时须提供所在单位出具的同

意报考证明。 

2.心理测试：资格复审后，由人事处组织心理测试。 

  （三）面试与试讲 

    2019 年 11 月 8日（星期五）组织试讲考核，具体时间、地点另行通知。  



    （四）学校综合素质考核 

    2019 年 11 月 10 日（星期日），所有通过试讲的应聘人员，参加学校组

织的综合素质考核。 

其余招聘环节及注意事项按兵团及大学要求执行。如资格复审、试讲时

间有所变动，我办会第一时间在 QQ群中通知，请各位应聘人员务必加群。 

    （五）体检 

    2019 年 11 月 11 日（星期一），按招聘岗位 1:1 的比例确定体检人选。

体检地点在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门诊楼六楼体检科，体检结果不

合格者，取消进入下一环节资格。 

（六）考察 

    严格按照《关于兵团 2018 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察工

作通知》《石河子大学思想政治审查工作办法》（石大党发〔2018〕31 号）

文件要求进行，在考察中，经审定不符合招聘岗位要求的，取消进入下一环

节资格。 

六、公示和聘用 

  体检和考察工作结束后，根据报考人员的考试成绩、体检结果、考察情

况等，按照 1:1 的比例确定拟聘用人选，并在石河子大学官网

（www.shzu.edu.cn）公示七天。公示期满未收到举报或举报问题不影响聘用

的，将招聘结果上报兵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。 

  新聘工作人员与学校签订 8年聘用合同（含试用期），聘用人员实行试

用期制度，试用期为 12个月。试用期满考核合格者，予以正式聘用；试用期

考核不合格者，取消聘用资格。 

    2020 年应届毕业生截至 2020 年 7月 31 日，未能提供岗位所需学毕业证、

学位证的或证书与证明材料不一致的，取消聘用资格。 

七、监督 

  此次招聘工作自觉接受报考人员和社会各界的监督。在兵团人力资源和

社会保障局指导下，石河子大学纪委对招聘工作进行全过程监督。 



  参加招聘工作的组织管理人员或工作人员要遵守保密规定，与报考人员

之间有夫妻关系、直系血亲关系、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、近姻亲关系以及

其他利害关系的，实行回避。对违反规定的组织管理人员、工作人员按有关

规定进行查处。报考人员违反考试相关规定的，视情节轻重，取消其考试资

格；有舞弊等严重违反聘用纪律行为的，参照有关规定处理；不属于报考范

围已被聘用的，取消其聘用资格。 

八、联系方式 

1.石河子大学联系人：  

伊老师，电话：0993-2055022  15981705297  QQ:1530854465  

    庞老师，电话：0993-2055022  15909938133 

    地  址：新疆石河子市北二路石河子大学 分院办公室 

2.塔里木大学联系人： 

高老师，电话：15003052112 

地  址：新疆阿拉尔市军垦大道塔里木大学 分院办公室 

 

本招聘简章确定的时间、地点，如因特殊情况发生变化，以石河子大学

官网公告为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附件： 

附件 1：2020 年石河子大学面向内地公开招聘教师报名表.xlsx 

附件 2：石河子大学面向内地高校毕业生招聘资格复审表.docx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石河子大学医学院（塔里木大学）分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0 月 8日 

http://www.shzu.edu.cn/_upload/article/files/38/78/1e97b3ba4aaea36ba554bd3d5c4d/bcdda21f-bdb0-4fe2-b83e-7e4a811de26d.xlsx
http://www.shzu.edu.cn/_upload/article/files/38/78/1e97b3ba4aaea36ba554bd3d5c4d/0dfddeaa-ea91-4251-925b-a979509c362b.docx

